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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

(国务院 1991 年 12 月 26 日发布 国发[1991]73 号) 

近几年，全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，但在

局部范围内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，偷盗、破坏生产设备和通讯

设施的活动比较猖獗，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。为了统一政令，尽

快扭转当前的混乱状况，调动再生资源企业的积极性，把再生资

源的回收利用工作搞得更好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再生资源的概念 

再生资源，这里主要是指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可以

利用的各种废旧物资，其中包括企事业单位生产和建设中产生的

金属和非金属边角废料、废液，报废的各种设备和运输工具，城

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出售的各种废品和旧物。 

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坚

持勤俭建国、厉行节约、合理利用资源、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经

济效益的重要措施。 

二、关于加强废金属市场的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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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金属是国家重要再生资源。为加强废金属市场的管理，各

地区、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“反盗窃

斗争”电话会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多次指示精神，从大局出发，

相互配合，通过综合治理，坚决整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中的

混乱现象。为此，特作以下规定： 

（一）废金属的经营，应继续执行国家已有的规定，由物资、

商业部门的回收企业经营，物资、商业两部门在具体经营中应协

商配合，不要相互挤占、争相收购。冶金企业所需废钢铁的串换

和采购，仍按原国家计委、经委《关于改革废钢铁计划管理体制

的通知》规定执行，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。个体工商户只限

于收购城乡居民出售的生活器具和废旧工具、农具、自行车、人

力车等的废旧零部件。生产性废金属,不准进入集市贸易。 

物资、商业部门的回收企业必须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经

各自主管部门审查同意，并由公安部门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，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后，方可经营废金属收购业务。 

（二）严禁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从个人手中收购铁路、油

田、供电、电信通讯、矿山、水利、测量和城市公用等生产性和

军用设施的专用金属器材。严禁个人收购生产性废金属。对个人

捡拾的生产性废金属，应设立专点凭证明登记收购，收购专点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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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资、商业部门会同工商、公安部门确定。非专点不准收购个人

出售的生产性废金属，违者除没收全部所得外，还要处以罚款或

依法惩处。 

（三）在各地政府领导下，由物资、商业部门组织建立废金

属市场，实行管理者与经营者分开的原则。由物资、商业部门负

责废金属市场的组织管理，工商、公安部门负责监督和治安管理。

合法经营废金属的单位以及产生和需要废金属的企业均可进入市

场交易。在当地政府领导下，工商、物资、商业、公安部门要相

互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切实加强废金属市场流通过程的管理。 

（四）根据公安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九九零年十月印

发的《关于加强废旧金属收购站点治安管理和打击查处销售赃物

活动的通告》，各地公安、工商、物资、商业部门要针对当前存

在的问题对废旧金属收购行业进行一次清理整顿，在保障废旧金

属收购站点合法经营的同时，坚决打击、依法查处偷盗和销赃的

违法犯罪活动，杜绝大宗废旧金属在回收、运输、销售过程中的

现金交易。物资、商业部门要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配合公安、工商部门加强对本部门的企业、收购站点的治安管理。 

（五）对国内紧缺的废金属，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

于废钢铁和废有色金属出口的规定，未经批准，严禁擅自出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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